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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局概况

（一）单位职责

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局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省委、市委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按照区委工作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

创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一）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区科技发展战略、全区科

技创新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等。

（二）提出区科技体制改革政策和措施的建议；建立区

科技创新体系。

（三）负责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统筹协调推进

深圳国家高新区（坪山园区）规划建设工作。

（四）统筹协调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重大社会公

益性技术研究及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研究。

（五）负责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专项基金的申报、管理

和使用。

（六）负责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加强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推进科技企业孵化育成体系和企业创新能力建设；

指导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应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指导科技企

业孵化器（含创客空间、众创空间等）、科技示范推广基地

等的建设和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参与推动相关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



（七）负责推进辖区科技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统筹全区

科技创新平台和机构引进、科技创新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运

营管理。

（八）统筹管理科技成果、科技奖励、技术市场等工作；

指导科技服务业和科技中介机构发展，建立完善科技服务体

系和科技信用体系。

（九）拟订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政策和措施并推动落

实，统筹天使、创投基金等科技金融资源。

（十）负责联络和引进国（境）外智力和外国专家、港

澳台专家管理服务工作；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参与承

办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中国深圳创新创业大赛。

（二）机构设置

按照部门决算编报要求，纳入我单位（深圳市坪山区科

技创新局）2021 年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单位共 2 个，包括局

本级和下属 1 个预算单位，下属单位为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

新服务中心，为非独立核算单位。

二、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局 2021 年度“三公”经费支

出表（附后）

三、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局 2021 年度“三公”经费支

出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局 2021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

款支出决算为 5.38万元，完成预算 16.60万元的 32.4%。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万元，完成预算 0万元的

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1.57万元，完成预算

3.60万元的 43.6%（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决算为 0万元，

完成预算0万元的0%；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决算为1.57万元，

完成预算 3.60万元的 43.6%）；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3.81

万元，完成预算 13.00万元的 29.3%。

2021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小于预算数的主要情况：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求，从

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全年实际支出比预算有所节约；

二是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无因公出国（境）计划安排，公务

接待费支出也大幅减少。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

费 0 万元，占 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 1.57 万元，

占 29.2%；公务接待费支出 3.81 万元，占 70.8%。具体情况

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万元。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

出国（境）团组 0个、累计 0人次。开支内容包括：无。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57万元，其中：公



务用车购置支出为 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数 0辆。公务用车运

行及维护支出 1.57万元，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辆，主要用于

一般公务出行的公务用车费用支出，主要用于车辆燃油费、

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局已实行公

务用车改革，存量运行维护共有车辆 1 辆，权属深圳市坪山

区坪山街道办事处，非本部门国有资产车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 3.81万元，主要用于接待高层次人才

及团队、了解坪山区科技创新环境氛围的团体及企业等，共

接待国外、境外来访团组 0个，来访外宾 0人次；发生国内接

待 31次，接待人数共 254人。主要包括各省、市、区科技等

相关部门来深圳市坪山区调研、参会以及高层次人才、团体

及企业来访坪山等发生的接待支出。

四、名词解释

“三公”经费：指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

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

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

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

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局

2022 年 12 月 9 日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科技创新局 单位：万元

预算数 决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

费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

费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6.60 0.00 16.60 0.00 3.60 13.00 5.38 0.00 1.57 0.00 1.57 3.81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决算情况。其中，预算数为“三公”经费全年预算数，反映按规定程序调整后的预算数；决算

数是包括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


